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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業稅與所得稅課稅困難與稅收流失等問題。全球各國目前都已著手研究如何課徵電商的所

得稅，為避免我國稅收流失，財政部應針對電子商務的所得稅如何課徵進行研議，並每季將研

究進度提交書面報告送交財委會。 

提案人：費鴻泰  曾銘宗  盧秀燕  羅明才  賴士葆 

2、 

政府在 2010 年開始擴大推動電子發票，如今電子發票成績斐然，約占發票總量六至七成，電

子發票開立雖已成為主流，但仍有逾八成的電子發票，還是以紙本形態存在。財政部「電子發

票整合服務平台」目前提供手機條碼及自然人憑證條碼式之電子載具，條碼式電子載具有其限

制性，在無條碼掃描器的店家就必需印出紙本電子發票。為減少紙本電子發票，財政部應研議

如何再整合其他行動支付系統加入共通性載具中，及如何鼓勵店家設置條碼掃描器，以供民眾

使用條碼式共通性載具。 

提案人：費鴻泰  曾銘宗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3、 

請財政部於 1 個月內提供下述資料及評估報告： 

1.推行電子發票後，申請愛心碼的團體數變化趨勢？有申請愛心碼的團體每年所受捐款收入

趨勢？ 

2.宣導電子發票的 KPI、成效如何？全國有多少收銀機、推行經費與成效如何？ 

3.評估可否拍攝簡單短片，透過大型通路商宣導愛心碼。 

4.評估可否將宣導愛心碼、卓有成效，列為優良廠商的評比或獎項之一。 

提案人：余宛如  費鴻泰  施義芳  鍾佳濱 

4、 

為提升公益彩券回饋金之運用效益，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檢討修正「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

饋金推展社會福利計畫處理原則」，將補助申請時間由前一年度三月十五日前，改為前一年度

九月三十日前，以避免連續年度計畫在方案剛開始時，就要提出次年度計畫內容的不合理現象

，減輕社福團體之作業負擔。該處理原則之修正應於一個月內完成，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

出報告。 

提案人：王榮璋  余宛如  邱泰源  施義芳 

5、 

為使公益彩券回饋金之運用及管理法制化，爰要求財政部檢討「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

作業要點」之內容，並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立法計畫，比照公益彩券盈餘，將

回饋金納入公益彩券發行條例之管理範圍。 

提案人：王榮璋  施義芳  余宛如  邱泰源 

6、 

發行公益彩券是為了將彩餘挹注於社福，獎金是為了要吸引民眾購買，只是為了賦稅公平，

有所得就要課稅，但並非公益彩券的主要目的。 


